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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东阳光 600673 东阳光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文钧 邓玮琳 

电话 （0769）85370225 （0769）85370225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第

五工业区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第

五工业区 

电子信箱 wwj1016@dyg-hec.com dengweilin@dyg-hec.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5,892,800,229.98 19,622,420,383.20 19,622,420,383.20 3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691,261,411.44 6,800,169,848.78 6,800,169,848.78 -1.6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83,501,071.17 797,590,759.36 491,436,593.18 60.92 

营业收入 7,393,696,636.66 6,056,326,465.74 4,584,633,427.68 2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08,350,568.99 702,469,059.43 385,415,514.81 -1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84,131,151.76 381,323,394.80 381,795,476.67 53.1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33 11.51 8.49 减少3.18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03 0.233 0.156 -12.8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03 0.233 0.156 -12.8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7,93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7.97 842,894,889 0 质押 780,076,156 

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08 545,023,350 545,023,350 质押 305,375,181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25 128,058,819 0 质押 128,000,000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02 91,049,160 0 质押 91,000,000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其他 1.73 52,197,600 0 无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明达 12期私募投资

其他 1.70 51,251,981 0 未知   



基金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享进取明达 1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2 33,718,949 0 未知   

深圳市事必安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6 32,057,071 0 未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95 28,607,288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91 27,540,133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与乳源

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郭京平先生存在非

直系亲属关系，故四家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深

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没有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及一致行动人的情况。3、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他无限售

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

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下行压力加大；同时夹杂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国内



经济增速放缓，公司部分产业不可避免地遭受波及。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公司按照既

定发展战略及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项目进程，生产经营整体保持稳健向上

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既定计划，看好未来高端铝电解电容器行业逐步向国内市场转移趋

势，积极拓展电极箔国内市场业务取得成效，国内销售量同比出现较大增长，但受公司主要出口

地日本市场二季度订单下滑的影响，导致电极箔整体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8.53%；化工行业具有周

期轮转快及价格波动幅度大的特征，公司氯碱化工产品（液碱、氯气、双氧水）以及新型环保制

冷剂（R32、R125以及 R410a）等主要化工产品，受行业整体周期向下的影响，市场价格同比处于

低位，虽销售量基本与去年持平，但价格下滑严重导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21.18%；医药制造方面，

因销售团队建设持续发力，通过学术推广以及渠道下沉齐头并进的策略，核心产品可威的销售量

大幅提升，医药制造整体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7.25%。综合来看，公司 2019年上半年整体营业情

况良好，实现总营业收入7,393,696,636.66元，同比增加22.08%；实现利润总额1,308,814,563.72

元，同比增加 10.19%；实现净利润 1,065,116,298.62 元，同比增加 7.78%；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 608,350,568.99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3.40%。 

报告期内，公司一如既往的将研发作为公司发展的核心战略，大力推进丙肝、胰岛素、锂电

池正极材料、氟树脂材料、粉末积层箔和粉末积层化成箔项目、电池箔等多个在研项目的研发进

程。其中，与东洋铝业株式会社共同投资开发的粉末积层箔和粉末积层化成箔项目，目前已进入

中试阶段，并同步在下游应用领域开展产品性能测试；在抗病毒领域方面，国家 1.1 类创新药非

结构蛋白 5A抑制剂磷酸依米他韦与索非布韦联用组合已完成  III期临床试验的全部工作，截至

报告出具日已向药监局提交新药上市申请。与太景医药合作研发的 NS3/4A蛋白酶抑制剂伏拉瑞韦

与磷酸依米他韦的联用已启动临床  III 期试验；胰岛素系列产品目前正在稳步推进中，精蛋白

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预混 30R）、甘精胰岛素注射液、门冬胰岛素 30 注射液处于临床 III 期试

验阶段，门冬胰岛素注射液处于临床 I期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在乌兰察布市布局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扩建项目，部分产能已进入试生产阶

段，正式投产后将新增 700万平米产能，通过降低电力成本，提高公司盈利空间；与 UACJ株式会

社合作的钎焊箔扩产项目以及电池箔项目在稳步推进；在医药制造板块中，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阳

光药在考虑目标产品的潜在市场及国外转国内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有利政策后，再次收购了恩

替卡韦片等二十七个仿制药，目前已有二十三款提交了上市申请，待产品获批上市后，将丰富产

品种类，进一步提高公司业绩。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根据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 7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 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 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 14 号）（以下统称为

新金融工具准则），业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方案。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新准则规定，将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重分类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原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负债”。 

2、根据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为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政策变更，对公司的经营成果未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